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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印发《泉州市教育局关于开展“闽南文化 

进校园”活动的实施意见》的通知 

 

各县（市、区）教育局、市直学校： 

为了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七大报告关于“加强对各民族文化的

挖掘和保护，重视文物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精神，弘扬闽南

文化，深化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全面实施素质教育。现将《泉州市

教育局关于开展“闽南文化进校园”活动的实施意见》印发给你们，请

各地各校认真贯彻执行。 

附件：泉州市教育局关于开展“闽南文化进校园”活动的实施意见 

 

                                  

二○○八年四月七日 

 

主题词：教育   闽南文化进校园   实施意见   通知 

抄  送：省教育厅，市委教育工委、市委宣传部 、市府办、市文
化局 、市体育局 

泉州市教育局办公室                     2008 年 4 月 7 日印发 



附件： 

泉州市教育局关于开展“闽南文化进校园” 

活动的实施意见 

 

为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七大报告关于“加强对各民族文化的挖

掘和保护，重视文物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精神，弘扬闽南文

化，深化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全面实施素质教育。经研究，决定在

全市中小学、幼儿园开展“闽南文化进校园”活动。现将活动开展

提出如下意见： 

一、 加强领导，精心组织 

闽南文化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海峡两岸人民同根同

源、不可分割的文化见证，是连接海峡两岸人民友好往来的桥梁和

纽带。2007 年 6 月 9 日文化部命名了我国第一个国家级文化生态保

护实验区——福建省闽南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泉州是闽南文化的

主要发祥地、核心区和闽南文化遗产的富集区。各级教育行政部门

和学校要充分认识开展“闽南文化进校园”活动的重要性，加强领

导，精心组织，制定方案，全面实施。各学校要成立活动领导小组，

建立活动机制，组织教职员工学习有关闽南文化知识，明确开展“闽

南文化进校园”活动的目的意义，结合本地实际，研究制定切实可

行的活动计划，全面部署，保证“闽南文化进校园”活动的顺利开

展。 

二、广泛宣传，营造氛围 

开展“闽南文化进校园”活动，不仅是保护和弘扬闽南优秀传

统文化，而且是学校深化课程改革，全面实施素质教育，丰富师生

精神文化生活的一项重要举措，更是促进祖国和平统一的重要推动

力量。因此，各地要充分利用新闻媒体、校园信息网络、广播站、



宣传栏、校园简报、学习园地等宣传阵地，加强开展“闽南文化进

校园”活动的宣传力度。有条件的学校可以设立闽南文化展示馆、

闽南文化知识走廊，发动学生家长、社区老人会和关工委、民间艺

术团体和民间艺人传授和宣传闽南文化知识，努力营造社会、学校、

家庭都来关心重视闽南文化传承和保护的良好氛围。 

三、开发课程，传承教育 

1、开展“闽南文化进校园”活动要与校本课程开发有机结合

起来。要充分利用闽南文化历史悠久，博大精深的特点，在幼儿园

开设闽南童谣和闽南游艺教学；在小学开设传统艺术、传统技艺等

课程；在初、高中扩大开设闽南民俗、乡土文化等课程。各地要根

据当地闽南文化资源，从闽南民系与文化、闽南方言、闽南民俗、

闽南名胜、闽南建筑、闽南先贤、闽南民间戏曲、闽南民间信仰等

方面，邀请相关人员编写地方教材和校本教材。教材要力求思想积

极健康，语言简明平实、内容通俗易懂、图文并茂，适合学生阅读

和学习。市教科所可根据实际情况，统一编印《泉州闽南文化校本

系列教材》，让学生通过学习，了解丰富多彩的闽南传统文化，培

养热爱家乡、热爱闽南的情感。 

2、开展“闽南文化进校园”活动，要充分发挥教育在文化传

承中的主渠道、主阵地的作用。各地学校要提倡课堂讲普通话，课

外讲闽南话；组织学生开展闽南语互帮互学活动，帮助外来学生学

习闽南语，让他们尽快融入闽南，融入泉州。在学科教学中要有机

渗透闽南文化的传承，结合语文课让学生适当了解、学习闽南方言；

艺术课让学生了解、欣赏南音、南戏；综合实践活动课开展对当地

闽南名胜、建筑、民间信仰等的调查研究；利用信息技术课指导学

生从“中华·闽南文化网”等网站获取闽南文化知识；通过体育课

让学生适当了解、学习南拳。 



四、开展活动，弘扬文化 

闽南文化具有深厚的内涵，各地民间中蕴藏着丰富的闽南文化

资源，各校要充分利用和挖掘，要积极与有关部门进行沟通、合作，

采取“请进来”、“走出去”的办法，推进“闽南文化进校园”活

动的深入开展。各校要结合少先队活动或主题班会，举行闽南童谣

说唱会、闽南文化知识竞赛、闽南语演讲比赛、闽南文化学习心得

交流会等活动；也可以聘请社会上对南音、南戏、南拳等闽南文化

知识有一定研究的人士作为校外辅导教师，指导学生开展活动；还

可以组织学生走出课堂，深入社区与当地群众一起开展丰富多彩的

闽南文化活动，领略闽南传统文化艺术的风采和价值。 

各县（市、区）教育局可根据活动开展情况，每学年或每

两年举办一次“闽南文化进校园” 教学成果展示活动，从中了解

各校开展活动的情况，也为各校提供交流平台，达到互相学习、

共同提高的目的。市教育局将于今年五月份举行泉州市首届“闽南

文化进校园”成果展示活动，今后各县（市、区）可以积极申报承

办这项活动。 

总之，开展“闽南文化进校园”活动是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和学

校义不容辞的职责，各地要定期组织检查，落实开展情况，及时总

结推广经验，为弘扬和传承闽南文化，构建和谐泉州，促进祖国和

平统一做出应有的贡献。    

 

 

 


